






1. 无正当理由拒绝承接采购人车辆维修业务； 
2. 使用非正厂零配件； 
3. 车辆维修质量存在严重问题； 
4. 擅自抬高收费价格； 
5. 擅自转由其他关联企业维修； 
6. 其他违反法律、法规的行为。 
(五)采购人要依照约定及本通知要求及时支付维修款项，

不得向定点企业提出其它不合理要求。 
(六)各单位、各定点服务供应商对公务车辆维修定点服

务采购过程中出现的问题、意见和建议，请及时向市财政局
政府采购管理科反映。联系电话：3214817。 

 
附件：1、2019-2020 年市区级单位公务车辆定点维修

企业联系表 
2、安康市市区级单位公务车辆定点维修送修单 
3、安康市市区级单位公务车辆定点维修结算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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